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 辦 人 ：陳明珠
電 話 ：（02)2361-8577轉484

受 文 者 ：法務部
發 文 曰 期 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14曰 

發 文 字 號 ：秘台大二字第1090029374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

裝 主 旨 ：為 本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解 釋 蕙 法 聲 請 案 ，請 於 函 到 7 日 内 ，就說 

明 二 所 列 事 項 ，提 供 意 見 惠 復 。

說 明 ：

— 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。

二 、依 刑 法 第 78條 第 1項 規 定 ，假 釋 中 因 故 意 更 犯 罪 ，受有期徒 

纟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者 ，不 分 所 更 犯 之 罪 情 節 輕 重 ，一律撤銷其

假 釋 ，是否過苛而違反憲法第23條 比 例 原 則 ，請貴部就此表 

示 意 見 。

正 本 ：法務部 

副 本 ：

硃

電子交換：法務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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擋 號 
保存年限

法 務 部 函

地 址 ：100204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30

號

承辦人：林映姿

電 話 ：02-21910189#2310 

電子信箱：joice@mail.moj.gov. tw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27曰 

發文字號：法檢字第10900174150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說明三(A11000000F_10900174150AOC_ATTCH6.pdf)

主 旨 ：大院大法官為審理解釋憲法聲請案，有關函詢事項復如說 

明 二 ，請 查 照 。

| 說 明 ：

一 、復責秘書長109年 10月1 4日秘台大二字第1090029374號函
r>T
i 〇

I 二 、鑑於現行假釋中故意更犯罪，不論罪名及宣告之有期徒刑 

| 為 何 ，均 撤 銷 其 假 釋 ，使已逐漸回歸社會之受假釋人，因

觸犯輕微罪名致撤銷假釋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而不利更 

| 生 。本部已向行政院陳報刑法第78條 、第79條及刑法施行

法第7條之3修 正 草 案 ，經行政院會通過後，於 109年7月1 

^ 日與司法院會銜函請立法院審議，現由立法院審議中。

I 三 、檢附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院總第246號政府提 

I 案第17188號議案關係文書供參。

I 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 __________

副 本 ：本部檢察司（含 附 件 管 離 麵

圓匯
扣  010930692*

大法官 ♦ 記 處 109/10/27

mailto:joice@mail.moj.go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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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文編號：丨090005751 

議案編號：10卯707070100100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^隨觀 49觀 f體點 

院 總 第 2 4 6號 政 府 提 案 第 n i 88號

案 由 ：行政院、司法院函請審議「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

」及 「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三條文草案」案 °

行政院、司法院函

受文者：立法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 7 1 R

發文字號：院臺法字第1090173665號

院台廳刑一字箅丨0900178S9 號 

速乱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虻文

主旨：函送「中華民國刑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苣案及「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」第 7 條之3 修正草案， 

請查照審議。

說明：

一 、 本案經提本（109)年 5 月 7 E 行政院第37Q1 次會議，決議：通過，函請司法浣會銜送請 

立法院審譎。

二 、 撿 送 「中華民國刑法」纪分饶文修王草案條文對照表（含絲說明）及 「中華民國刑法施行 

法」第 7 條之3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〔含總說明）各 1 7分。

王本：立法院

副本：▼法院、法務部（均含附件)

抄件：本院羅政務委員秉成辦公室'本院.法規會、外交國防法務處（均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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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萆案總說明

中華民國刑法（下稱本法）於二十四年一月一日經國民政府制定公布，並自二十四年七月一 

曰施行，其間歷經多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6於現行假釋中故意更 

犯罪，不論罪名及宣告之有期徒刑為何，均撤銷其假釋，使已逐漸回歸社會之受假釋人，因觸犯輕 

微罪名致撤銷假釋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而不利更生。另考置妨害公務案件數量逐年擊升，犯罪手 

段及結果益趨嚴重，導致公務員執行職務之風險及人身安全之烕脅大幅增加1有檢討修正妨害公務 

罪相關規定之必要。此外，因科技發展日新月異，隨著電信及網路科技之發展，傳統賭博朝電信化 

、電子化順勢推進，賭博方式演變成不受地域及時問限制•在國內電信設備，電子通訊及網路高度 

普及下 > 任何人只要擁有電信裝置、電腦及連網設備，均可輕易接觸賭博，帶來諸多社會及家庭問 

題 ，對社會治安及風氣形成負面影響，而與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可罰性無異 

*則刑法對睹博行為之非難程度，自不宜僅因科技發展所致參與賭博方式變革而異。惟司法實務見 

解就本法現行第二百六十六條之「公共場所」或 「公眾得出入之場所」構成要件是否得以涵攝包括 

網路瞎博之態樣互有趣齬•為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及構成要件明確性之要求，實有修正之必要•爰擬 

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i 其修正要點如下：

— '依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，修正應撤銷假釋之事由，並增訂裁量撤銷假釋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 

第七十八條及第七十九條）

二'增訂加重妨害公務罪，並修正公然聚眾之要件，另提高罰金刑數額。（修正條文第一百三十五 

條及第一百三十六條）

H 、增訂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，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式賭博財物之刑事責任及修正應沒收之 

物 ，並酌作刑度修正，以維護刑法所保護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•（修正條文第二百六十六 

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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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

1  i i 文 | 現  n  i 文 | 說  m
第七十八條假釋中因故意更 

犯罪，受逾六月有期徒刑之 

宣告確定者> 撒銷其假釋。

假釋中因故资更彳RP， 

夺六月以下葙期徒刑之宣告 

確定 > 足認難以維持法秩序 

若•得撤銷茁假釋。

前二項之撤銷，於判決 

確定後六月以內為之。但假

釋期滿逾三年者，不在此限
«

假釋撤銷後•其出獄曰 

數不算入刑期內。

第七十八條假釋中因故意更 

犯罪，受有期徙刑以上刑之 

宣告者，於判決確定後六月 

以內，撤銷其假釋。但假釋 

期滿逾三年者，不在此限。

假釋撤銷後，其出獄曰 

數不算入刑期內。

― 、假釋制度乃為促使受刑人 

悔改而設，假釋期問雖故意 

犯罪 1惟受六月以下有期徒 

刑之宣告者，因屬可聲請易 

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案 

件 ，其犯罪情節較輕，現行 

規定均列為應撤銷假釋之事 

由 ，似嫌過苛1故參酌現行 

第七十五條撤銷緩刑之立法 

意旨，以宣告逾六月有期徒 

刑者*為應撤銷假釋事由， 

以符衡平。另依司法贲務見 

解 *均須在該有期徒刑宣告 

之裁判已確定，始撤銷其假 

釋 ，爰修正第一項關於撤銷 

假釋要件之規定•列為修正 

條文第一項•至於假釋期間 

再犯罪者，無論再犯之裁判 

宣告及確定時點，係於假釋 

期間或假釋期滿後 > 均包括 

在內，併予敘明。

二 、鑑於現行假釋中故意更犯 

罪 ，不論罪名及所受有期徒 

刑宣告之刑度輕重，均撤銷 

其假釋，使已逐漸回歸社會 

之受假釋人，因觸犯輕微罪 

名 ，致撤銷原重刑之假釋， 

實有輕重失衡之虞，而不利 

更生•況受六月以下有期徒 

刑 ，多II犯罪情節較輕，應 

視該犯罪之再犯次數*有無 

情堪憫恕情狀等情形，依具 

體個案，考量犯罪特性、情 

節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 

事項，綜合評價，權衡後， 

審酌是否具有「足認難以維 

持法秩序」之事由*作為裁 

量撤銷之審認標準《除可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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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因觸犯輕罪致撤銷原假釋 

重罪外1亦強化假釋人配合 

觀護處遇1例如戒癱治療' 

更生輔導等•以降低再犯• 

故參酌德國刊法第五十七條 

第五項'第五十七條a 第三 

項準用第五-L六 條 f 、P 本 

H 法第二十几條及本法現行 

第七丁五，之一規定，增訂 

第二項裁盘撒鍔假櫸之規定 

，以資彈性適用。

三'為督促主管機關注意即時 

撖銷假釋 > 俾使撤銷假釋之 

法律關係早日確定，裁量撤 

銷與應撒銷假釋之案件皆受 

撤銷假釋期哏之限制，以期 

公■允^爱修TH第 -項 1刺於撤 

銷假釋期限之規定，並移列 

第三項•

四 、現行第二項配合移列至第 

四項|內容未修正11

第七十九條在無期徒刑假 

釋後滿二十年或在有期徒刑 

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 

，其未執行之刑，以已執行 

論 。但依第七+八條第三項 

撒銷其假釋者1不在此限。

假釋中另受刑之執行、 

羁押或其他依法拘束人身自 

由之期間、不算入假釋期內 

。但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 

確定前曾受之羈押或其他依 

法拘束人身自由之期間、不 

在此限•

第七十九條在無期徒刑假 

釋後滿二十年或在有期徒刑 

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 

1其未執行之刑，以已執行 

論 。但依第七十八條第一項 

撤銷其假釋者》不在此限。

假釋中另受刑之執行、 

羈押或其他依法拘朿人身自 

由之期間，不算入假釋期內 

。但不起訴處分或蕪罪判決 

確定前曾受之羈押或其他依 

法拘束人身自由之期間，不 

在此限。

一 、配合第七十八條之修正' 

第一項但書引述該條之項次 

酌作修正。

二 ，第二項未修正。

第一百三十五條對於公務員 

依法執行職務時，施強暴脅 

迫者•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

、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
9

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 

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 

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*

第一百三十五條對於公務員 

依法執行職務時，施強暴脅 

迫者 1處三年以下有期徒?^ 

，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g 

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 

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 

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， 

而施強暴脅迫者1亦同。

— 、鑑於妨害公務案件數量逐 

年攀升，犯罪手段及結果益 

趨嚴重，導致公務員執行職 

務之風險及人身安全之威脅 

大幅增加1爰修正提高第一 

項罰金數額，並符罰金刑級 

距之配置•

二 ，參考德國刑法第一百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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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施強暴脅迫者1亦同。

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 

情形之一者•處六月以上五

犯前二項之罪，因而致 

公務員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 

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：致重

條第二項之妨害公務加重條 

款 、本法第三百二十一條加 

重竊盜罪及第三百二十六條

牢以下有期徒刑：

- 、以谠駛肭力交通工具犯

Z  °

二 、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 

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

犯前兰項之罪，因而致 

公務員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 

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：致重 

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

有期徒刑。

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

有期徒刑。

加重搶奪罪等相關規定，並 

參酌我國常見妨害公務之危 

險行為態樣，如駕駛動力交 

通工具為衝撞，或意圖供行 

使之用而挪帶兇器或其他危 

險物品（例如易燃性、腐蝕 

性液體）犯之1該等行為態 

樣對公務員之生命、身體、 

健康構成嚴重危害，有加重 

處罰之必要，爰增訂第三項 

之加重事由，並提高刑度1 

以保障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安 
全 《

三 、現行第二項未修正：第三 

項移列第四項，並配合第三 

項之增訂，修正適用範圍。

第一百三十六條在公共場所 

或公眾得出入之埸所•聚集 

三人以上犯前條之罪者，在 

場助勢之人，處一年以下有 

期徒刑'拘役或十萬元以下 

罰金：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 

、脅迫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 

以下有期徒刑。

因而致公務員於死或重 

傷者，首謀及下手實施強藜 

脅迫之人，依前條第M 項之 

規定處斷。

第一百三十六條公然聚眾犯 

前條之罪者，在場助勢之人 

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 

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；首謀 

及下手實施強暴、脅迫者， 

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

刑 •>

因而致公務員於死或重 

餳者，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 

脅迫之人，依前條第三項之 

規定處斷。

一 ，第一項「公然聚眾」之要 

件 ，配合現行第一百四十九 

條 、第一百五十條規定修正 

，並提高罰金刑數額•以符 

罰金刑級距之配置。

二 、配合修正條文第一百三十 

五條項次調整，修正第二項 

所引該條之項次。

第二百六十六條在公共場所 

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 

物者，處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 

、網瞪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 

法賭桢財物者1亦同

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 

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
m 第一項之罪1常場賭 

博之器具、夥齊與在賭掇或 

兌換鏵碼處之財物•不問翮

第二百六十六條在公共場所 

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 

物者，處三萬元以下罰金《 

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 

者 ，不在此限。

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 

槿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 

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
一 、隨著電信及網路資訊科技 

進步，在國內電信設備、電 

子通訊及網際網路高度普及 

下 ，傳統賭博演變成不受地 

域及時問限制，任何人只要 

擁有電話•傳真、電腦或通 

訊裝置及連網設備，均可輕 

易接觸賭博，因而帶來諸多 

家庭及社會問題，對社會治 

安及風氣形成負面影勞。其 

衍生之問題*除査緝困難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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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牙E罪行為人輿否 ，沒收之 ■亦潛藏其他諸如洗錢、詐 

欺 、暴力討債及組織犯罪等 

?S罪活動，更使選舉賭博情 

事頻傳，影響選民投票意向 

，破壞選舉公正。是以電信 

設備、電子通訊'網際網路 

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 

之新興賭博方式，其危害社 

會經濟秩序程度更甚於傳統 

賭博財物行為•

二 、現行第一項所定之「公共 

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」 

，司法寊務認為個人於電腦 

網路賭博經由私下設定特定 

之密碼、帳號，其賭博活動 

及內容具有一定封閉性/僅 

為對向參與賭博之人私下聯 

繫 ，其他民眾無從知悉其等 

對賭之事，故利用上開方式 

向他人下注*因該簽注內容 

或活動並非他人可得知悉， 

尚不具公開性t即難認係在 

「公共場所」或 「公眾得出 

入之場所」賭 博 （最高法院 

—百零七年度台非字第一七 

四號判決參照）。惟在特定 

人或不特定人可得參與之賭 

博場所，賭博網站、社群或 

群組內等網路空間，以電信 

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 

或其他相類之方法•與該賭 

博場所，賭博網站或社群經 

營者對賭1或與其他參與者 

進行賭博財物之行為，易使 

此類新興賭博方式迅速蔓延 

至整個網路社會，其與在公 

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

賭博財物之可罰性無異，而 

有處罰之必要，爰增訂第二 

項明文規定以電信設備、電 

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 

類之方法賭博財物之刑事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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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■■另修正提高現行第一項 

本文之罰金刑，以符合罰金 

刑級距之配置。

三■■修正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 

之賭博財物行為，不論係在 

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 

所為之，或以電信設備，電 

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 

類之方式為之，如係以供人 

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•均不 

予處罰，爰將現行第一項但 

書移列第三項，並酌作文字 

修正。至於所謂「以供人暫 

時娛樂之物為睹者j ，係指 

行為人雖以財物為賭博標的 

，但其輸廉之數目或經濟價 

值極為微小，社會觀念不予 

重視|客觀上可認定此等微 

不足道之輪赢係具娛樂性質 

*而非以博取財物為主要目 

的之賭博行為者•例如家人 

、朋友間以電話、視訊通話 

或通訊軟體打睹而输赢飲食 

*電釤票券等財物，對社會 

經濟秩序尚属無害，乃不予 

處罰•又是否為以供人暫時 

娛樂之物為賭*應由法院依 

一 般社會上客觀之標準，視 

具裡情況認定之，併予敘明
a

四 、現行第二項移列至第四項 

，並明定為犯第一項之罪之 

義務沒收規定，以臻明確• 

又因彩券非屬賭博器具，亦 

非饜財物•故增列彩券亦應 

予沒收。另參考現行第三十 

八條之條文用語，酌作文字 

修正，以求一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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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七條之三修正草案總說明

中華民國刑法（以下簡稱刑法）第七丁八條關於撤銷假蟬規定之修正，對於修正施行前經准 

許假釋_於修正施行後1仍在假釋期間內者，是否有修正施行後之刑法第七十八條規定之適圬，易 

生疑義，爰擬具「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」第七條之三修王草案1定明其適后修正施行後之規定。



立法院第10屆第2 會期第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

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七條之三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

第七條之三於中華民國〇年 

〇月〇曰修正之刑法施行前 

，經准許假釋，於修正施行 

後 1仍在假釋期間內者•適 

用修正施行後之刑法第七十 

八條規定。

— •本條新增。

二 、本次修正之刑法施行前經 

准許假釋，於修正施行後， 

仍在假釋期間內者，是否有 

修正施行後之刑法第七十八 

條規定之適用 > 易生疑義， 

爰予增訂，以資明確。


